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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陕西省财政厅等七部门
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发展改革委（局）、工业和信息

化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

管理部、陕西省各地市分行、陕西省分行杨凌营业管理部，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分局，省级有关部门，有关金融机构：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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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财金〔2024〕54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政策内容

（一）支持范围。经营主体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4〕

7 号）要求实施设备更新行动，纳入相关部门确定的备选项目清

单，且银行向其发放的贷款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设备更新相关再贷

款支持的，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给予贴息。备选项目

清单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

业农村厅等部门筛选后，报对口部委确定。

（二）贴息标准。银行向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符合再贷款报

销条件的，由中央财政对经营主体的银行贷款本金贴息 1.5 个百

分点。按照相关贷款资金划付供应商账户之日起予以贴息，贴息

期限不超过 2 年。

（三）期限条件。自国发〔2024〕7 号文件印发之日（2024

年 3 月 7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经营主体签订贷款合

同、设备购置或更新改造服务采购合同，且相关贷款资金发放至

经营主体并划付供应商账户的，可享受贴息政策。政策延长实施

期限按照中央统一安排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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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贷款流程

（一）贷款经办银行范围。中央财政给予贴息的设备更新贷

款经办银行为 21 家全国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

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

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广

发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

（二）贷款申请。经营主体实施设备更新，凡纳入相关部门

确定的备选项目清单的，可向所在地的相关经办银行提出设备更

新贷款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贷款审核和发放。经办银行参考相关部门确定的备选

项目清单，按照市场化原则审核、审批经营主体的贷款申请，自

主决策是否发放贷款及发放贷款条件，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及时审

批放款。

三、贴息流程

（一）预拨贴息资金。贷款贴息资金实行“两个预拨”机制。

财政部提前预拨转移支付资金用于贷款贴息；省财政厅通过 21

家全国性银行省级分行落实中央财政贴息政策，按季度向经办银

行省级分支机构预拨贴息资金。后续根据实际支出及资金审核情

况据实结算贴息资金。经办银行收到省财政厅拨付贴息资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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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息时予以扣除。

（二）贴息资金申请。对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报的

项目，经办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应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2025 年

1 月 10 日前，向省财政厅提出贴息资金申请。省财政厅在收到

经办银行贴息资金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按一个季度贴息资金

（上季度末起息日至当季度末结息日）需求的 80%拨付至相关经

办银行省级分支机构。

（三）贴息资金审核。经办银行地市分行按季度向贷款业务

所在地地市财政部门提交贴息资金申请，未在省内设置地市分支

机构的银行由省级分行向省财政厅提交贴息资金申请，并附贷款

合同、采购发票、受托支付凭证、经营主体相关证明材料。地市

财政部门会同地市相关部门对资料进行审核，其中，地市发改委

和行业主管部门负责重点审核贷款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

国家行业主管部门确定的备选项目清单范围和其他审核要件；中

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负责向地市财政部门提供再贷款清单。地市

财政部门应将审核结果和有关资料于季度结束后 1 个月内报送

至省财政厅。

（四）财政部门与经办银行贴息资金结算。省财政厅负责汇

总审核确认符合条件的贴息贷款情况，在收到地市财政部门审核

结果和有关资料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陕西监管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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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息资金审核申请。财政部陕西监管局自收到贴息资金审核申请

后，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反馈至省财政厅。对于财政部

陕西监管局复审通过的贴息贷款，省财政厅在 10 个工作日内拨

付相关季度剩余 20%贴息资金。对于财政部陕西监管局复审不通

过的贴息贷款，由省财政厅追缴或扣回贴息资金。经办银行要及

时向经营主体反馈贴息资金审核情况。

2025 年起，对于已通过审核的贷款项目，经办银行省级分

支机构按季度汇总已发放贷款，于每季度第 10 日前向省财政厅

报送当季贴息资金申请，省财政厅收到贴息资金申请后 10 个工

作日内，将当季贴息资金拨付至相关经办银行省级分支机构。

四、监督管理

（一）确保专款专用。经营主体要确保将贷款资金专项用于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严禁虚报、冒领、套取、截留、挤占、挪

用贷款资金，严禁将贷款资金用于偿还企业其他债务或投资、理

财等套利活动。对于未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一经发现，

取消享受优惠政策支持资格，追回中央财政贴息资金，并依法依

规追究相应责任。

（二）压实各方责任。压实经办银行审贷责任，要从严审批，

合理匹配优惠信贷额度，从快发放贷款，强化贷后管理，确保贷

款资金用于相关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相关部门要对项目严

格把关，确保项目符合项目清单范围和其他审核要件，同时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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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预算管理的单位做好政府采购预算管理相关工作，杜绝隐性债

务发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各监管分局要加强日常监管，督

促经办银行审核资金用途和跟踪贷款实际使用情况，确保贷款资

金合规和有效使用。

（三）加强资金管理。财政、发展改革、行业主管和人民银

行等部门要及时共享财政贴息、备选项目清单、再贷款清单等信

息。省财政厅要加快贴息资金拨付进度，提高审核质效，支持政

策精准落地。地市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审核贴息资金牵头责任，

省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贴息工作月度台账，及时掌握专项

贷款、财政贴息资金使用情况。

（四）严格责任追究。相关部门要加强全过程跟踪管理，发

现贷款资金不按政策规定和合同约定使用的，要及时追回相关信

贷资金和中央财政贴息，并依法依规对经营主体和经办银行进行

处罚，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相关经营主体、经办银行

要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人员存在违反

本通知要求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

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附件：1.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结算申请（审核）表

2.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需求表

3.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工作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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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分领域情况表

5.设备更新贷款分经办银行情况表

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陕西监管局

2024 年 7 月 3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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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结算申请（审核）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经办银行

省级财政部门

审核上年度可贴息

贷款金额

（万元）

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审定上年度可贴息

贷款金额

（万元）

省级财政部门

上年度据实结算

贴息金额

（万元）

财政部当地监管局

核定上年度省级财

政部门据实结算

贴息金额

（万元）

1

2

3

4

……

……

合计



- 9 -

附件 2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需求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经

办

银

行

上年度全年

贷款贴息结算金

额（万元）

本年度1季度预

计贷款贴息金额

（万元）

本年度2季

度预计贷款

贴息金额

（万元）

本年度3季度预计

贷款贴息金额

（万元）

本年度4季度预

计贷款贴息金额

（万元）

本年度合计

申请贴息金额

（万元）

1

2

3

4

5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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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工作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贷款信息 财政贴息情况

经办

银行

支

持

领

域

借款人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

身份证号

码

贷款合

同金额

（万元）

贷款利

率（%）

贷款

发放日

贷

款

到

期

日

贷款期限

（月）

贷款

用途

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备选项目清单批次

（第 批）

纳入中

国人民

银行专

项再贷

款报销

台账批

次（第

批）

财政

贴息

计息

日期

省级财政部

门审核可贴

息的贷款金

额（万元）

财政部陕

西监管局

审定可贴

息的贷款

金（万元）

2024年2季度审

核拨付贴息金

额（万元）

2024 年 3 季

度审核拨付

金额（万元）

2024 年 4季

度审核拨付

金额

（万元）

……

（按季度延展）

1

2

3

4

5

6

7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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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分领域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支持领域
推送设备更新贷款项目情况 实际发放贷款项目情况

项目数量 贷款需求金额（万元） 项目数量 贷款发放金额（万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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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设备更新贷款分经办银行情况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金融机构

签订贷款合同项目情况 实际发放贷款项目情况

项目数量（个）
贷款合同金额（万

元）

项目数量

（个）
发放贷款金额（万元）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

华夏银行

广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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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

招商银行

浦发银行

兴业银行

民生银行

恒丰银行

浙商银行

渤海银行

合计



抄送：财政部陕西监管局。

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 年 7月 31 日印发


